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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市场监管部门对我市

首家网上菜场好派多网上菜场进

行检查，现场抽验黄花菜、花生米、

辣椒等16个批次的菜品，对二氧化

硫、双氧水、甲醛等项目进行检测，

未发现不合格菜品。同时，执法人

员及时督促纠正了经营者在落实

物品的购进、验收、销售等制度上

存在的隐患和问题。

据了解，此次检查运用食品快速

定性检测的技术手段。下一步，该局

将进一步加大对实体店及类似电子

商务虚拟店的食品安全的监测力度，

有效防范和化解食品质量风险。

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

解到，为切实做好宣传普及工作，

增强食品生产企业主体责任意识，

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环境，该局结

合食品生产企业约谈机制，分行业

深入开展新版《食品安全法》的宣

传贯彻工作。前期重点约谈了豆

制品、饮用水、冷冻饮品、肉制品、

水产制品、乳制品、白酒共7类食品

生产企业，详细解释新版《食品安

全法》的变化以及处罚制度，并结

合各行业目前存在的食品安全风

险点和相应的行业共性问题，对食

品生产企业法律责任、义务及相关

要求进行详细讲解，引导企业进一

步加强自律管理，为新法实施做好

准备。同时，通过典型案例警示食

品生产企业高度重视，引以为戒，

勿触碰法律高压线。

“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本月起实施

微信朋友圈卖“私房菜”也要持证
■记者 陈成成 通讯员 杨翔

“烘焙达人”精心制作的芒果千层蛋糕、“极品吃货”的拿手好菜麻辣小龙虾、自家祖传的秘制卤猪蹄

……在微信朋友圈里，每当看到这些自制的美食时，你是不是会直流口水？尤其是对方还声称“从来不会

添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家人吃什么就往外卖什么”，正是看中这一点，不少人忍不住通过微信下单购买这类

自制食品。

今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新法对于网络

销售食品首次有了明文规定，规定网络食品经营者必须进行实名登记，并且要有相关许可证，网络食品交

易第三方平台如不能提供经营者具体信息须担责。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无疑是利好消息。以后若是网购

到了问题食品，不用吃“哑巴亏”了。

多数网店、微店“无证”经营

“榴莲千层蛋糕、麻将蛋糕、创

意水果蛋糕新鲜出炉，预订的朋友

上门自取了！”经营一家烘焙微店的

王女士，每天都会在微博、微信上发

布已经做好的手工蛋糕的照片和价

格表。

据王女士介绍，她在微信朋友

圈中出售的私人制作蛋糕，都是在

自家厨房手工制作的，所用的奶油、

面粉等原料也安全卫生，“大多数顾

客都是通过老顾客介绍来的，卖了

这么久，没发生过顾客投诉的事

儿”。

小余也是售卖“微信美食”的一

员，卖糯米饭与冰饮，一份15至20

元，装在塑料餐盒内，通过电话预订

和微信预订两种形式售卖。小余

说，每天早上在市场采购原料后手

工赶制，然后送到顾客指定地点。

“我们卖的是富有瑞安特色的

传统食品，非常受欢迎，每天可以卖

出几十份。”尽管生意不错，但小余

也坦言，她没有售卖食品的资质，也

没办过健康证，但东西绝对卫生。

记者联系多家定制美食的微店

发现，这些店铺几乎都没有实体店，

都是在自家厨房或者租借的房子内

加工制作，没有办理餐饮服务许可

证、健康证等。

虽然很多美食卖家都宣称主打

家庭手工制作，无添加剂，但原材料

进货渠道是否正规，烹制时的卫生

条件是否达标，食品的生产日期、保

质期等信息，消费者根本无从得知，

也无法验证。

市民刘女士曾经通过一位微信

好友，购买了一些卤味，没想到家人

吃了之后，出现了肠胃不适的症

状。“原来以为朋友做的东西，质量、

卫生应该有保障，没想到吃出了问

题。”碍于面子，刘女士没有找卖家

赔偿。

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

到，目前该局未接到有关微店出售

食品的相关投诉。“因为都是朋友、

熟人生意，即使出了问题，很多消费

者也会碍于面子或怕麻烦，不愿投

诉。”12315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网售食品出问题，第三方平台要负责

10月1日起实施的新版《食品

安全法》第 62 条规定，网络食品交

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

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明确其

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应当取得

许可证的，还应审查其许可证。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解

释，新版《食品安全法》对网络食品

经营的界定是，通过互联网销售食

品（含食用农产品、食品添加剂）的

经营活动。因此，通过微博、微信、

淘宝网等网络平台经营的土特产、

蛋糕、水果等，都在监管范围。

同时，新版《食品安全法》还对

消费者维权提供了法律依据。消

费者通过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购

买食品，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可以向入网食品经营者或者食品

生产者要求赔偿。

如果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

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入网食品经营

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

式的，由第三方平台先赔偿，然后

第三方平台找食品经营者追偿。

据了解，目前淘宝网等平台

已经采取措施响应新法。今年 8

月，淘宝网网站上亮出规定，要求

食品卖家必须出具齐全的开店主

体人、营业执照和食品流通许可

证，按照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

进行准入申请。9 月底前卖家若

仍未办理准入，卖家的食品将被

强制下架。

目前，微信对朋友圈销售定制

食品的行为暂时还没有出台具体

监管措施。眼下，微信对餐饮类公

众账号进行认证，认证时需要审核

营业执照、相关资质，但对个人账

号经营餐饮，还没有监管细则。

网购食品出问题，消费者不会再吃“哑巴亏”

如果网购到了问题食品，消费者

自然要跟卖家理论一番，可如果卖家

就是不搭理，消费者往往只能自认倒

霉。新版《食品安全法》，可以让消费

者不再吃类似的“哑巴亏”。

据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食品安全法》通过多种责任连

带形式，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责

任担当。比如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

平台，对入网食品经营者有管理的

义务，如果没有履行法定义务使消

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

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新版《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

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

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

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

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

举个例子，如果消费者买了一

瓶价格为 3 元的饮料，但该饮料不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除了买饮料的

3 元钱外，还能获得 1000 元赔偿

（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

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

导的瑕疵的除外）。而在以往，消

费者顶多只能获得 30 元的赔偿。

惩罚性赔偿最低赔 1000 元的设

定，也是让违法者付出更大代价。

此外，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

安全法》，还提高了财产处罚的数额，

并增加行政拘留和治安管理处罚。最

高的财产罚数额可以达到违法生产经

营的食品货值金额的30倍，如违法使

用剧毒、高毒农药，尚不构成犯罪的，

除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

外，还可交由公安机关给予拘留，大大

提高违法者的违法成本。

推行“线上线下”同步监管


